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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本欄介紹了簡單管理制度與綜合管理制度的區別，即在簡單管理制度下，分層

建築物只設有一個決議機關及一個執行機關，而在綜合管理制度下，除了就分層建築物

的整體設有上述兩個機關外，就其每一子部分亦設有一個決議機關及一個執行機關。 

以下將集中介紹在綜合管理制度下，分層建築物的決議機關，即分層建築物所有人

大會及分層建築物子部分所有人大會的職權、會議的召集及運作等內容。 

一、 所有人大會的職權劃分 

關於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大會與分層建築物子部分所有人大會的職權劃分，按照法律

規定，涉及分層建築物子部分的共同部分或供該子部分專用的共同部分的使用、收益、

安全、保存及改良的事宜由屬該子部分的獨立單位的所有人負責，而就該等事宜的討論

及決議是在有關子部分所有人大會會議中進行。然而，在特別的情況下，法律亦賦權子

部分所有人大會對在分層建築物整體的共同部分作出保存行為的事宜作出決議，這就是

當負責管理該共同部分的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大會及其管理機關無作出或拒絕作出保存

行為，而這樣會影響分層建築物整體的重要利益時，子部分所有人大會便可介入有關事

宜。 

至於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大會的職權方面，該所有人大會除了負責涉及分層建築物整

體的共同部分的事宜外，法律亦規定了以下兩種情況可由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大會介入涉

及子部分的共同部分的事宜：（一）當該子部分所有人大會未舉行第一次會議或未開始



行使其職權時，便由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大會議決涉及子部分的共同部分的事宜；

（二）當子部分所有人大會及子部分管理機關對子部分的共同部分無作出或拒絕作出保

存行為，而這樣會影響分層建築物整體的重要利益時，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大會便可議決

對該子部分的共同部分作出保存行為。 

二、會議的召集 

分層建築物所有人除可參與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大會會議及作出投票外，亦可參與其

獨立單位所屬的子部分所有人大會會議及投票。 

關於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大會及子部分所有人大會的召集，基本上適用簡單管理制度

中就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大會的會議召集所作的規定。但是，就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大會第

一次會議的召集方面，如果分層建築物的管理是以聯合管理機關的方式進行（聯合管理

機關是由分層建築物每一子部分的管理機關派出的成員所組成），則有關會議議程應包

括的事項為通過管理機關的名稱、通過分層建築物的首個規章及通過火險合同金額。若

然分層建築物未以聯合管理機關的方式進行管理，則有關第一次會議的議程還應包括選

舉管理機關成員和通過本年度預算的事項。 

另外，法律特別規定分層建築物子部分管理機關或至少占該子部分總值十分之一的

分層建築物所有人亦可召集舉行子部分所有人大會的會議。 

三、 所有人大會的運作 

關於分層建築物所有人由他人代理出席所有人大會、出席會議者的登記、會議主席

的選舉及會議錄的事宜，基本上適用簡單管理制度的相關規定。然而，針對分層建築物

管理機關以聯合管理機關的方式運作的情況，法律特別規定，由分層建築物子部分管理

機關代理有關子部分的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出席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大會，以便就通過上年

度的帳目及本年度的預算事宜作出決議，直至有關子部分所有人大會廢止該代理權

為止。如出現子部分所有人大會廢止有關代理權的情況，則僅在該子部分所有人大會



將有關決定通知聯合管理機關後，該管理機關方可召集該子部分的獨立單位的所有人出

席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大會會議。 

四、 投票及所有人大會的決議 

關於投票方式、通過決議的法定份額及非有效的決議，基本上適用簡單管理制度的

相關規定。然而，針對以下事宜，則法律作出了特別規定： 

（一） 就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在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大會及子部分所有人大會上所擁

有的票數的釐定問題，按照法律規定，在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大會上，每一分層建築物所

有人按其獨立單位在分層建築物總值中所占的百分比或千分比擁有相應的票數。而在分

層建築物子部分所有人大會上，每一分層建築物所有人按其獨立單位在分層建築物子部

分總值中所占的百分比或千分比擁有相應的票數。另外，如分層建築物管理機關是以聯

合管理機關的方式運作，則每一分層建築物子部分的管理機關在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大會

上按其子部分在分層建築物的整體中所占的百分比或千分比擁有相應的票數。 

（二） 就分層建築物子部分所有人大會通過決議所要求的多數票的計算問題，根

據法律規定，是按有關子部分總值計算。 

註： 本文內容主要參閱第14/2017號法律《分層建築物共同部分的管理法律制度》第3、

56、57、58、59、60及61條的規定。 

 


